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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化工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化工油气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新功；陈小博；侯铁军；孙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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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平衡剂 

 

警示：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

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再生平衡剂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分级、磁分离或复活等物理化学方法制得的再生平衡剂。再生平衡剂用于炼油

厂催化裂化装置，主要用在开工时使用；正常生产中替代部分新鲜催化剂或补充系统藏量来降本增

效；催化裂化装置出现催化剂金属中毒进行置换时使用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816         催化剂和吸附剂表面积测定法  

NB/SH/T 0863      流化催化裂化催化剂中化学元素 X 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指南 

NB/SH/T 0951      催化裂化催化剂粒度分布测定 激光散射法 

NB/SH/T 0952      催化裂化催化剂微反活性指数测定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再生平衡剂应符合表 1 要求。 

表 1 再生平衡剂的技术要求 

项    目 质量指标 

Ni+ V+ Ca+ Na+ Fe，w/%(质量分数) ≤ 2.0 

比表面积，m
2
/g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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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再生平衡剂的技术要求（续） 

粒度分布 

0～20μ m，（体积分数）% 

0～40μ m，（体积分数）% 

 

≤ 

≤ 

 

2.0 

16.0 

微反活性指数，MA/%（质量分数） ≥ 62.0 

 

5  试验方法 

5.1  Ni+ V+ Ca+ Na+ Fe 的测定 

    按 NB/SH/T 0863 中的规定进行测定。 

5.2  比表面积的测定 

按 GB/T 5816 中的规定进行测定。 

5.3  粒度分布的测定 

按 NB/SH/T 0951 中的规定进行测定。 

5.4  微反活性指数的测定 

按 NB/SH/T 0952 中的规定进行测定。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以同等质量的产品为一批，可按产品包装组批，或按生产周期进行组批。 

6.2  采样 

以批为单位按每批包数的10%随机抽样，最少不得少于10包（如客户要求采用大包装时，每包取

样），取样量为不少于2000g，混匀后分装于清洁干燥的玻璃瓶内密封。样品瓶应加贴标签，注明样

品名称、生产批号、取样日期、取样人等，一瓶供检验部门检验，另一瓶保存备查。 

6.3  出厂检验 

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本文件表1中规定的所有项目均为出厂检验项目。 

6.4  合格判定 

产品经检验，出厂检验的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表1中的规定时，则判定为该批产品合格，如有某

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则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中采样进行复验，若仍不符合本文件，则判

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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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本产品包装袋上应有清晰的标志，内容包括产品名称、产品型号、净含量、产品批号、生产厂

名、产品执行文件号、储存及运输注意事项等，并符合GB/T 191的有关规定。 

7.2  包装 

产品采用吨袋和罐车包装，吨袋包装用薄膜袋、编织袋两层密封袋包装，罐车采用密闭容器，

也可根据用户要求采取其他包装方式。 

每批出厂产品都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证明书，其内容包括：产品名称、产品型号、文件号、

生产厂名称、编号、生产日期、净含量以及表1规定检验项目的检验数据等。 

7.3  运输和贮存 

7.3.1  本产品运输时严防雨淋受潮，应轻装轻卸，避免损坏包装。 

7.3.2  本产品应放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贮存。 

 

 

 

 

 

 

 

 

 

 

 

 

 

 

 

                                   

1）本产品有关安全信息的提示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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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安   全 

A.1  危险警告 

接触中戴防尘口罩。 

A.2  安全措施 

灭火方法及灭火剂：火点不燃，不易爆。 

皮肤接触：水冲洗皮肤。若红肿之类的症状持续，立即就医。  

眼睛接触： 用大量的水冲洗被接触的眼睛至少15分钟,并要翻眼皮,如刺激加重,应找医生诊

治 。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